
 

证券代码：300175        证券简称：朗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5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

最终合作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

性。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战略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未

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东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杰玛”）、安杰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杰玛”）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加强各方合作，经过相互考察、友好

协商，各方秉承共同发展、平等互利、诚信合作的宗旨,就健康食品以及数据中

心业务领域的深度合作达成共识。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东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082071493P 

法定代表人：王安祥 

注册资本：55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 901弄 110号 1、2层 

经营范围：从事基因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化妆品销售，健康咨询（不得从事心理咨询、诊疗活动），市场营销策

划，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展览展示服务（除展销），会务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东方杰玛是一家从事基因生物技术开发及检测的高科技公司，采

用了 lllumina 公司的芯片技术，并根据东方人的特点研发定制了准确率全球领

先的 75 万个位点的芯片，拥有国家认证的第三方临检资质及司法鉴定资质，有

4000 平米符合 GMP 标准的检测平台及专业的仪器设备，提供可永久储存 DNA 样

本的基因数据库容量达 100万人份以上。东方杰玛致力于通过高新基因检测技术

进行人体预防保健与健康管理，目前开展的主要项目有针对健康、亚健康人群的

与药物代谢相关的个性化用药、儿童禀赋、食物不耐受、完美身材、机体衰老等

非临床类基因检测服务和基因身份证等产品开发，合作方涉及政府机构、体检机

构、教育机构、医院、药店及慈善基金会等机构。东方杰玛于 2006 年建立了北

京东方亚美基因研究院，2009 年成立了上海澳斯泰医学检验所，经过多年经营

布局，建立成为一个集临检中心、基因研究院、基因存储、基因测序实验室为一

体的综合性基因技术服务平台。 

（2）安杰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679398552N 

法定代表人：秦玉清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1755号一幢一层 CP1009 室 

经营范围：从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化妆品销售，健康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展览展示服务（除展销），会务服务，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

构经营：美容，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安杰玛是一家大健康产业公司，致力研发、生产及销售领先的健

康产品和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主要从事植物精油等纯天然植物产品的研发生产以

及健康疗养服务，在境内有直营门店、经销商门店、经销商渠道、电商渠道等多

种稳定的销售网络。多年来，安杰玛培养了基数庞大的高复购率忠诚客户，下游

客户为关注健康养生，有一定健康理念的全年龄段群体。基于安杰玛多年来对市

场认知的培育，客户对通过安杰玛平台销售的产品有较高的接受程度。 



 

（3）东方杰玛、安杰玛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各方的名称 

甲方：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东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安杰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二）合作宗旨 

1、各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惯例与默契是商业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各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 

2、本协议的基本原则是诚信互赢、共同发展。 

3、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提高竞争力。在业务上进行全

面、深度合作，形成互惠互利，和谐共赢的局面。 

（三）合作方式 

1、甲方与丙方将以最大的诚意尽快协商确定合作模式，双方优势互补，强

强联合，共同开拓健康食品的国内市场。把握国内市场近年来消费结构升级，消

费能力提升，更加注重健康饮食的契机，共同合作研发高度定制化产品，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坚果、果干、果仁制品、五谷杂粮制品等；丙方将选择甲方作为其健

康食品独家供应商，同意共享其成熟的线下门店及经销商销售渠道、客户资源，

实现合作产品的精准营销。同时共同建设电商平台、网络团购渠道、移动端 APP

营销等高效线上销售渠道。甲方投入力量针对丙方销售团队进行食品安全及产品

标准化理念的售前培训，此次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健康膳食为基础的大健康食品

领域，双方承诺本次战略合作，系基于市场的公允价值进行平等合作，在合作中

将为对方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支持，合作共赢。 

2、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发展基因检测数据存储业务，满足乙方日益增长的基

因测序业务对数据存储、数据安全的迫切需求。乙方优先选择甲方作为其基因测

序数据分析及存储的服务供应商，以及 IT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服务方。鉴于乙方

基因测序服务未来发展需要海量样本数据库，以配合强大算力的基因数据分析能



 

力，来解读样本人群基因测序产生的庞大数据的需求，甲方与乙方未来将共同合

作建立专业的开发团队，发展基于基因测序数据为基础的基因数据深度分析，基

因云计算数据平台、基因数据加密等核心业务。同时，甲方探讨利用乙方现有的

技术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的健康食品的相关研发生产的可行性。 

3、各方应依据本协议确立的原则和相关规定，逐步就具体项目合作细节，

进行协商与讨论，另行签署有关项目的合作协议。 

（四）各方约定 

1、各方均应全面遵守和履行本协议之全部条款，除各方一致书面同意之外，

各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2、各方对本协议负有保密义务，除非按照法律法规或上市规则或有合理必

要，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就本协议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进行

任何披露，本保密条款不因各方合作的终止而无效。 

3、各方对在合作过程中了解到的对方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资料、

客户信息、技术秘密等，均应承担保密义务。除非对方书面同意或按照法律法规

或上市公司规则规定而必须披露外，任何一方不得在任何时间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对方的保密信息。本保密条款不因各方合作的终止而无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仅为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

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

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现有业务暂无重大影响，如果该战略合作协议具体

内容进一步推进，有助于合作各方在大健康食品领域及基因检测的数据存储、数

据分析领域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以及共同发展；同时，可以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培养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公司业务多元化。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对双方合作的原则性约定，

最终合作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



 

性。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2、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五、备查文件 

合作各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